
张店区交通运输局 2021 年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计划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优化服

务改革精神，积极开展随机抽查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

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，规范执法行为，优化服务模式，结合

我区交通运输工作实际，制订 2021 年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计划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通过运用随机抽取监管对象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

全面公开随机抽查工作流程的抽查方式，坚决杜绝执法不公、

执法不严、执法扰民和随意执法等问题，切实转变监管理念，

创新监管方式，规范监管行为，提高监管效能，营造公平竞

争的发展环境，全面促进我区道路运输行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抽查工作时间

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具体抽查时间以发起任务时

间为准。

（二）抽查对象

随机抽查对象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从业单位、涉路工程

建设单位、非公路标志所有人、货物运输企业、旅客运输企

业、机动车维修经营业户、驾驶员培训机构等，如确定的抽



查对象已注销，重新抽取检查对象。

（三）检查范围及要求

严格按照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要求检查。

（四）抽查比例和频率

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

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。抽查比

例原则上不低于名录库中市场主体5%,抽查频率不少于2次。

（五）检查工作流程

1、抽查企业和检查人员名单产生。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平台，登录张店区交通运输部门发起人账号，随机抽

查企业和检查人员名单。

2、检查过程。在检查名单确定后，检查组应在规定时

间内开展检查工作，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

定实施检查，对市场主体进行检查时，依法查阅被抽查对象

的台账和有关资料，并将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，

检查资料要及时完整归档并妥善保管，并报局政策法规科备

案。

3、检查结果处理。按照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负责的原

则，在检查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，检查人员整理汇总检查情

况后，经责任单位负责人审核同意，将检查处理结果录入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进行公示。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督促企业及时整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的

统筹协调，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，坚持公正、公平、文明

执法，提升监管效能，优化市场环境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联动。对上级部门布置、安排、督办的

随机抽查事项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安排相关单位及

时办理，积极配合部门联合抽查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责任。各责任单位严格按照检查计划完

成抽查任务，督促检查人员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检查相关规

定，确保抽查工作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《张店区交通运输局 2021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计划》



张店区交通运输局 2021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计划

序

号

责任

单位
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

抽查比例及

频次
检查时间 检查任务

检查实施

单位

1

规划

基建

科

公路建设市

场监督检查

建 设 项 目

从 业 单 位

和 从 业 人

员

每年 2 次，

每次不少于

1 个在建项

目

根 据 施 工

合 同 的 工

期，项目施

工 期 间 进

行检查。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强制性标准、

技术规范规程要求等执行情况;合同

履约、质量管理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

护、农民工工资保障等情况，信用评

价情况，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情况。

规划基建

科、地方道

路建设维

护中心

2
监察

大队

涉路工程建

设监督检查

涉 路 工 程

建设单位

全年抽查比

例 不 低 于

10%，每年不

低于 3次

在 涉 路 工

程 施 工 期

间 进 行 检

查

重大涉路工程主要技术指标是否与

许可施工图纸一致；损坏、占用的公

路，公路附属设施、边沟、绿化是否

按规定修复；交通安全防护设施是否

设置齐全。

监察大队

路政中队



3
监察

大队

非公路标志

设置监督检

查

利 用 跨 越

公 路 设 施

及 在 公 路

用 地 范 围

内 设 置 的

非 公 路 标

志所有人

全年抽查比

例 不 低 于

10%，每年不

低于 2次

在 非 公 路

标 志 施 工

期 间 进 行

检查

1.非公路标志施工位置、施工方案、

技术指标等是否与许可的内容一致；

2.因施工造成公路及附属设施损坏

的，是否按标准及时修复；

3.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是否规范、完

好；

4.是否符合保障公路及附属设施质

量和安全的要求。

监察大队

路政中队

4
监察

大队

机动车维修

监督检查

辖 区 内 汽

车 维 修 企

业

全年抽查比

例 不 低 于

10%，每年不

低于 2次

全年

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备案的

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、质量管理情

况、安全生产情况，从业人员资格情

况等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

情况

监察大队

汽修中队

5
运管

所

道路旅客运

输监督检查

辖 区 道 路

旅 客 运 输

企业

每年 2 次，

每次 3 个企

业

4 月份、9

月份

投入运营车辆是否与许可一致、与其

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；驾驶

人员是否符合规定条件，是否遵守道

路运输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；运

营线路是否符合规定；安全生产、运

营服务情况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

其他要求落实情况。

运管所客

运管理办

公室



6
运管

所

道路普通货

物运输监督

检查

辖 区 道 路

普 通 货 运

输 经 营 企

业

全年抽查不

少于 4 次，

每次不少于

4 家

3 月份、6

月份、9 月

份、11 月份

车辆及设备、停车场地、从业人员和

安全管理人员等是否符合规定条件；

安全生产、运营服务是情况；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。

运管所货

运管理办

公室

7
运管

所

道路危险货

物运输监督

检查

辖 区 道 路

危 险 货 物

运 输 经 营

企业、化工

生 产 经 营

企业

全年抽查不

少于 4 次，

每次不少于

4 家，其中 6

月份为联合

执法，含 2

家化工生产

经营企业

3 月份、6

月份、9 月

份、11 月份

1、专用车辆及设备、停车场地、从

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等是否符合

许可条件；安全生产情况；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。

2.危险品生产企业货物托运环节管

理情况。

3.危险品运输移动式压力容器管理

情况。

运管所货

运管理办

公室（联合

执法单

位 ：区应

急管理局、

区市场监

管局）

8
运管

所

驾驶员培训

监督检查

辖 区 驾 驶

员 培 训 机

构

全年抽查比

例 不 低 于

30%，每年不

低于两次。

7 月份、8

月份

投入教练车车辆是否与许可一致、与

其经营范围相符，训练场地、设施设

备是否符合许可条件，安全生产、运

营服务情况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

要求落实情况。

运管所培

训管理办

公室




